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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 例

．一、《桂林市检察志》为专业志，以翔实的史实记述桂林检察制度的建

立与发展变化及机构的演变过程，反映桂林市检察机关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以中共中央《关

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则，以法律监督为主线记述检

察工作的得失规律o

三、本志详今略古；着重记述建国后桂林市检察工作c；

。’四、本志上限为清宣统二年(1910年)，下限断于1995年：

五、本忘采用志。、述、记、图‘、表、录，按业务横分门类，以实体列目，用

章、节、目，撰写始末o ．一
。 。，．．．

六、本志使用数据‘，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编写的《当代中国检察制度》

确定的原则，在各项检察工作中使用铯对数字放宽，凡公开过的全局数字

可以引用，过去虽末公开的数字现在已无保密必要的必须用的全局数字可

以引用，用局部数字能说明问题的不用全局数字。I， ：，．． ．．·，．

-七、人物称谓，直书姓名，不加尊称，忌用官名，属于资料引．用，仍依其

旧．o
’

八＼人物简介，另列历任检察长简历o

九、本志采用的度量衡单位，遵照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》中的有关规定。

十、历史记年，采用当时年代，加注公元纪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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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。囊囊冀翼蓁雾南曩錾雾一⋯⋯⋯⋯⋯一～一⋯⋯一一-2一一⋯一=?j。塞尸喜

4一?羹薹雾羹雾黍羹雾蓁篓i％薹l冀蓁坪蓁羹蓁蕈雾蓁薹薷誉蓁i鬟蓬冀

雾{冀羹羹雾羹瓣堡霎i重委萋薹刮羹垂雾萋耋磊羹堪羹霎掣?囊

雾蓁棼凳羹；羹§鬻雾薹冀冀羹薹；蓁霾囊雾m羹⋯⋯一。两。光

绪三 十二年(1906年)，灵川县半征本色兵粮米7190．25石，半征折色兵粮米

7190．25石，折银5752．20两，地丁正赋银起运9166．24两；存留1467．29两；半

征本色米存留54．74石，半征折色米存留54．74石，折银存留43．79两．光绪三

十四 年，半征本色兵粮米7194．34石，半征折色兵粮米7194．34石，折银

57 55．47，两，地丁正赋银起运8905．19两，存留1376．03两；半征本色米存留

50 ．65石，半征折色米存留50．65石，折银存留40．52两． ．’．．、·

．： ．．民国5年(1916年)，清理田赋后，废除亩征制；实行收入课法，以近三年来

所产谷物平均数为应课额，每产稻谷百斤，征赋银：1角；杂粮每百斤产量收赋

银6分．民国20年(+1931年)，灵川县征粮赋62162元(国币、下同)；22年，征收

田赋 25038元．23年，田赋额62149．10元，实征46688：65元：35年11一月．’~36

年6月田赋：(一)征实．应征粮额31000担j征起数稻谷4181：09担，占应征额

的． 13：49％(征实标准；以赋额1元法币征收稻谷35斤计算)；(二)借征j应借

征粮额1550担；征起数稻谷1045．27担，占应借征粮额的67：44％(借征标准，

以赋额1元法币借征稻谷17斤8两计算)；(三)应带征粮额9300担；征起数稻

谷1254．33担，占应带征粮额的13．49％(带征标准，按应征实数带征3成计

算) ．

‘

屯 田赋

征收屯田赋从清代始。广西的屯田赋，在卫所裁汰前由卫所官员经收，卫

所裁 汰后，由府、州、县官员经收，数额各年代不等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，

灵川县征收屯田粮赋304石．雍正十一年(1733年)，灵川县征收屯田银46两，

屯田粮赋57石。乾隆二十九年(1764年)前，灵川县原额桂林中、左二卫屯田及

里民首出田共1156亩，征本色米115石6斗，内半征折色银46．24两，半征本

色米 57石8斗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年，灵川县堡田1777．9亩，知县梁正麟

以调

����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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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

，’’‘清朝末年，清政府为了延缓其封建统治的灭亡，维护帝国主义、封建买

办阶级的政治、经济利益，在预备立宪的同时j修定法律，改革司法制度，效

法资本主义国家．，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(一1907年2：月9日)，颁

布《大理院审判编制法》，实行检察权与审判权分立制。清宣统二年六月三

日f(19lO年。7j月9’日)，设置省会桂林地方检察厅，并下设临桂初级检察厅。

按法部规定’，检察官统属于法部大臣，受节制于其长，对于审判独立行使其

职务j其职权是：(一)提起刑事诉讼6(二)收受诉状、请求预审及公判o

(三)指挥司法警察官逮捕犯罪者6(四；)调查事实、收集证据。‘(五)民事保

护公益，陈述意见。(六)监督审判，纠正其违误．o(七)：监督判决之执行6

(八)查核审判统计表。根据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》规定；检察官应由法部

发给执照；遇有现行犯罪事关紧急时，得指挥巡警兵弁搜索逮捕’o一(附执照

样式)．·．，o．．． j．．． ⋯‘ {·．2：+；‘ ．‘．

／．。r，·_。‘一妒‘4_’。扩一．o‘、·，‘＼
． ’照法部法．厅得由审得调‘厅广．

。宣：。 · ；：、i办!部：院部‘现指·法1判用度调：西，
统． j‘ 理外暂尚。已挥部．厅法司度抚
二。 右‘一‘。 须合行未成巡发试部法司部
’年√．．，．仰t，．：_、至行发颁：立警给行．。执．警‘法，院一

．。． ，’执发给到此兵执章照察警，
一 ‘+检1’～． 照给自：!兹项弁照‘程指人、察．：

．月_：． 察． ．． 者。为，应据执搜遇_、示员章为
’

厅。‘‘。。’ ’此照。按。照紊有百协’时程发
。|，’． 检．‘-．，√．仰‘准察．；逮现．一理其第’给·
‘日． 察， 各除使。捕行十又在，五执
I‘．。。 ⋯t， -‘检电+司一争犯八高’。道条·照’

．
7．长 官’．：．察．咨详‘：语事条等路凡事

一厅 请⋯广关检以仓检。案．+
．．。

，
一 一即．．先‘．一西：紧察．下猝察查’

收 -．便 由’．．．审急官各调厅检，
执． 送 本 判。时应级’度须察。



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，阶级斗争激化，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

革命的猛烈冲击，检察机构刚冈4建立，检察职能尚未真正履行，清王朝就被

辛亥革命所推翻o

中华民国成立(1912年)，仍沿前清旧制，桂林地方检察厅无大变化。

民国16年10月25日，国民政府公布《最高法院组织暂行条例》，实行审检

合署，桂林地方检察厅改为桂林地方法院检察处，废去检察长职称，改称首

席检察官，检察处独立行使职权。民国21年2月28日，颁布《法院组织

法》，把检察官的职权扩充为：实行侦查，提起公诉，实行公诉，协助自诉，担

当自诉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职务之执行。桂林地方法院

检察处设有首席检察官、检察官、主任书记官、书记官、录事≮检验吏、司法

预备警察等。在民国期间’，桂林虽几经战乱，对检察机构的隶属关系有··

定影响，但1日中国的检察制度均为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中国，镇压人民，’

维护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o． √。．I。
’

．．。．．，．r'．

．·1949年lO月1日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按照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

关于国家和法制的理论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检察制度，检察机关是国家

的法律监督机关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。桂林市人民检察署

(院)，手1951年7月26日，开始筹建o‘1953年’4月20日，正式成立对外办

公。根据《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》规定的职权有：(一)检察各级政

府机关。公务人员和国民是否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人民

政府的政策、方针、法律、法令；(二)对反革命及其他刑事案件，实行检察，

提起公诉；(三)对各级审判机关的不当裁判，提出抗诉；(四)检察监所及犯

人劳动改造机关的违法措施；(五)处理人民不服下级检察署不起诉之申请

复议案件；(六．)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

件及行政诉讼。但由于检察署处于初创时期，法律尚不完备，人力不足，仅

能围绕党的中心工作，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，并逐步完成对

农业、手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任务，查处破坏国家对

资本主义工商业、手工业改造的案件，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案件，会同公

安、法院纠正错捕、错判、错押的案件。

1954．年9月20日，我国第L部社会主义宪法颁布，宪法规定：“地方各







刑事检察工作，于1979年5、6月，恢复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和出庭支

持公诉工作o。市、县、区两级检察机关i认真贯彻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

的“从重从快”方针，1979年5月，～1995“年，共批准逮捕人犯118582人；占受

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犯数的86：03％，在批准逮捕人犯中建议公安机关

追捕273人j占逮捕人犯数的1．49％．，决定起诉16659人，占公安机关移送

审查起诉的82．47％’，决定免予起诉‘1681：!人，占移送审查起诉数的8j 32％’，

决定不起诉99‘人，占移送审查起诉数的O．49％，建议公安机关追诉．76：人；

占决定起诉的?O．47％，出庭支持公诉13189次，出庭率为99．92唰：法院审

理后判刑14658狄，占审结数‘99．31％，判免刑：87．人，占审结数的。Oj58|％，

判无罪，18‘人：占审结数的o。12％，．对法院判处不当提出抗诉32件’51人，

法院改判15件36’人o’刑事检察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打击敌人，惩罚犯罪，

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和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甩00‘ 一：’一 ‘一一：‘。一

‘一经济检察工作；市j县、区两级检察机关’；始终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反

腐倡廉、服务“四化”建设，促进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。1982年3：4月，中共

中央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。，县、区检察院在

市检察院统上蓁羹雾；雾霎疆鋈藿薹冀羹耄蓁孑羹薹二；蓁霎羹薹羹羹烈衡薹

冀羹羹；冀篓徭一薹霾蓁萋!羹墓。薹蓁囊羹薹雾。i翼塞致薹薹雾薹羹囊薹

重季耄参鋈一蔓薹蓁薹冀；蓁霎萋雾蓁耋蓁：’墓萋￥霉蓠。耋型菱蓁雾‘囊些薹；蠢羹囊霎4羹

薹；冀彩翼霾蓁霪茎耍薹型?l霎蛩薹羹

安静：优美

’的学习环境． ‘．一’ j’
．．

．

’

镇区内现有一座容纳800 人座位的电影院，近期和远期均能满足群众要

求，不作搬迁和扩建，只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装修和改造。随着人们生活

水平的逐步提高，在近期规划内，建设一个文化活动中心；远期规划中，在镇政

府东约400米处的沙滩， 利用其优美的自然环境，开辟一个公园，此地的竹林、

树木要加以保护。 ．

居住 区和教育、文化区用地现足有余，在近期和远期规划中，按规划用地

标准进行建设、改造、美化。 ，

卫生、服务设施：卫生院位置不变，在近期和远期规划中建设完善。供销

社旅社不作变动。镇政府招待所在近期规划中拆除；远期规划中，在镇政府用

地上建一座较为完善的招待所，供下乡人员和会议人员住宿，并对外营业。‘



件。

控告、举报、申诉检察工作，1979年5月～1995年，坚持了检察长接待

日制度，两级检察机关共受理来信来访14138件，其中控告检举10336件，

申诉3802件o

刑事技术侦查工作，有新的进展，开展了文字检验、法医检验、痕迹检

验、司法会计检验、物证录像、录音、现场勘验等技术工作，共受理各类案

1596件。

。在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工作中，加强了调查研究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加强了

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，其主要措施有：(一)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，

仅1981年，市检察院就抽调15名检察干部分别到15所中学上法制课，受

教育人数达1．3万人，建立宣传橱窗5个，定期刊登法制宣传资料。(二)

刑事检察部门定期对被免予起诉人员进行回访考查教育o(三)经济、法纪

检察部门，结合办案，向有关单位发出建立、健全规章制度的建议，防止和

杜绝经济犯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。(四)监所检察部门i定期开展对判

处管制、缓刑一、保外就医、假释和其他监外执行犯的考查，以及对在押劳改

服刑犯、劳教人员的守法教育。(五)通过接待和处理申诉、控告，防止某些

问题的矛盾激化o． ．． -．
。、’ ．． ．．

综观市检察机关建院。44年来，经历了创建、发展、波折^削弱、撤销、重

建，几起几落，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o：全部历史证明，国家的法制

建设，需要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，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，更需要检察

机关维护国家法律的统_实施o．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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